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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45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2014年8月5日开市起复牌，恢复正常交易。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安洁科技，股票代码：002635）自2014年6月

30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分别于2014年6月28日、7月5日、7月12日、7月19日、7月26日、8月2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37）、《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4-040）、《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1）、《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42）、《关于重大事

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43）、《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4-044）。

2014年7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相关

议案。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5日上午开市起复牌，恢复正

常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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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46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7月21日发出，2014年7月31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应到董事九名，实到

董事九名，独立董事孙林夫先生用通讯表决方式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王春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经自查，认为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

项条件，不存在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逐项表决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公司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6个月内择机发行。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超过10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包

括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机构投资者及自然人等。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

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

金认购。 所有发行对象将在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

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合计不超过29,356,894股。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4年8月5日（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30.39元/股。 具体发行价格由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和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

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9,215.60万元人民币（包括发行费用），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作为收购Supernova�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

“目标公司” ）全部股权的价款。 根据公司与Supernova� (Cayman)� Limited（以下简称

“交易对方” ）签署的《Letter� of� Intent� for� Conditional�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拟定的交易对价为14,500万美元加上

交割日的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包括Seksun� Technology� (Johor)Sdn� Bhd及

Seksun� Precision� Engineer� (M)� Sdn� Bhd，以下简称“集团” ）现金，减去集团负债，以

及加上或减去集团营运资金调整金额所得之和的现金金额。 即公司于交割日向交易对方

支付14,500万美元，获得目标公司100%股权，同时交易对方带走集团交割日所拥有的现

金，偿还负债，并带走或补足营运资金的调整金额。 营运资金的定义和基准数量将在正式

的《股权收购协议》中界定，交割日如果营运资金超过基准营运资金，则收购价款需加上超

过金额；反之如低于基准营运资金，则减去二者差额。

本次募集资金的上限金额为14,500万美元乘以按照审计、评估基准日（2014年6月30

日）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汇率6.1528计算得出为89,215.60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净额为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减发行费用。 收购对价按照交割日的汇率计算，且目标集团交割日的

现金、负债、营运资金现在均不确定，因此最终收购价款和募集资金净额会有差异。 如募集

资金净额超过收购价款，剩余金额用于补充目标集团营运资金；如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收购

价款，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安洁科技将以自筹资金

先行支付收购价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安洁科技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支付的所有价款。

本次收购由公司拟在香港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实施，该全资子公司目前正在设立过程中。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9、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

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结果：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议案》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的议案》

《关于签署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的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

项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在决议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

体方案，包括确定发行时机、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及发行对象的选择等具体

事宜；

2、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募集资金投向相关的重大合同和有关文件；

3、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发行及股权认购有关

的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保荐协议、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等；

4、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向有关政府

机构、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

批准、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所有必要文件；

5、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

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6、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实施情况、市场条件、政策调整以及监管部门的意见，在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决议允许的范围内，终止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或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具体方案进行调整，调整后继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

关事宜；

7、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8、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关于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的内容、第八十条关于股东大会参与方式的内容、第一百五十六条关于公司利润

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的内容及第一百五十七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内容进行修改， 详见

《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为健全和完善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

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的理念，公司董事

会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证监发〔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

划、股东回报等因素，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工作的实际情况，鉴于目前目标公司的审计、评估等

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决定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议案涉及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事

项。 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双方签署正式的收购协议后，另行召开董事会，

对上述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3、《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4、《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

5、《关于签署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的的公告》；

6、《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7、《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8、《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 》。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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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7月21日发出，2014年7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公

司董事及总经理列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卞绣花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经自查，认为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

项条件，不存在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公司监事会确认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条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监事逐项表决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公司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6个月内择机发行。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超过10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包

括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机构投资者及自然人等。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

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

金认购。 所有发行对象将在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

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4、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合计不超过29,356,894股。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5、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4年8月5日 （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30.39元/股。 具体发行价格由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 由董事会和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

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6、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9,215.60万元人民币（包括发行费用），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作为收购Supernova� Holdings� (Singapore) � Pte� Ltd （以下简称

“目标公司” ）全部股权的价款。 根据公司与Supernova� (Cayman)� Limited（以下简称

“交 易 对 方 ” ） 签 署 的 《Letter� of� Intent� for� Conditional�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拟定的交易对价为14,500万美元加上

交割日的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不包括Seksun� Technology� (Johor)Sdn� Bhd及

Seksun� Precision� Engineer� (M)� Sdn� Bhd，以下简称“集团” ）现金，减去集团负债，以

及加上或减去集团营运资金调整金额所得之和的现金金额。 即公司于交割日向交易对方支

付14,500万美元，获得目标公司100%股权，同时交易对方带走集团交割日所拥有的现金，

偿还负债，并带走或补足营运资金的调整金额。营运资金的定义和基准数量将在正式的《股

权收购协议》中界定，交割日如果营运资金超过基准营运资金，则收购价款需加上超过金

额；反之如低于基准营运资金，则减去二者差额。

本次募集资金的上限金额为14,500万美元乘以按照审计、评估基准日（2014年6月30

日）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汇率6.1528计算得出为89,215.60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净额为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减发行费用。 收购对价按照交割日的汇率计算，且目标集团交割日的

现金、负债、营运资金现在均不确定，因此最终收购价款和募集资金净额会有差异。 如募集

资金净额超过收购价款，剩余金额用于补充目标集团营运资金；如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收购

价款，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安洁科技将以自筹资金

先行支付收购价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安洁科技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支付的所有价款。

本次收购由公司拟在香港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实施，该全资子公司目前正在设立过程中。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7、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8、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9、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

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议案》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的议案》

《关于签署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的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 第七十八条关于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内容、

第八十条关于股东大会参与方式的内容、第一百五十六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

制的内容及第一百五十七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内容进行修改，详见《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为健全和完善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

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的理念，公司董事会根

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

东回报等因素，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3、《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

4、《关于签署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的的公告》；

5、《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6、《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7、《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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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附条

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关于受让Supernova�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股权的《Letter� of� Intent�

for� Conditional�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以

下简称“《意向协议》” ）的签署，旨在表达双方股权受让和转让意愿及初步洽商结果，除

《意向协议》另有约定外，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意向协议》中所述之股权受让事

项的正式实施尚需双方进一步的洽商，并尚需履行相应的核准/备案程序，因此双方是否能

最终就该等股权购买事项达成一致并签署最终协议，以及该等股权受让事宜是否能最终实

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2、《意向协议》中所述之股权购买事项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

行相应的核准/备案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买方：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Supernova� (Cayman)� Limited�（以下简称“卖方”或“交易对方” ）

交易标的：Supernova�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的

100%股权。

集团： 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不包括Seksun� Technology� (Johor) 及Seksun�

Precision� Engineering。

2、近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意向协议》。 公司同意以14,500万美元（$145,000,

000.00）加上交割日的集团现金，减去集团负债，以及加上或减去集团营运资金调整金额所

得之和的现金金额。 即安洁科技于交割日向交易对方支付14,500万美元， 获得目标公司

100%股权，同时交易对方带走集团交割日所拥有的现金，偿还负债，并带走或补足营运资

金的调整金额。 营运资金的定义和基准数量将在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中界定，交割日如

果营运资金超过基准营运资金，则收购价款需加上超过金额；反之如低于基准营运资金，则

减去二者差额。 ３、

3、资金来源

本次募集资金的上限金额为14,500万美元乘以按照审计、评估基准日（2014年6月30

日）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汇率6.1528计算得出为89,215.60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净额为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减发行费用。 收购对价按照交割日的汇率计算，且目标集团交割日的

现金、负债、营运资金现在均不确定，因此最终收购价款和募集资金净额会有差异。 如募集

资金净额超过收购价款，剩余金额用于补充目标集团营运资金；如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收购

价款，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自筹资金先行

支付收购价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根据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上市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对外投资的行为，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安洁

科技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行为应遵循《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规的规定。

4、2014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关于签署<附条件股份购

买协议的意向书〉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表决结果全票通过。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将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将本次交易有关事宜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5、公司独立董事对《意向协议》发表了一致同意意见。

6、本次交易需经有关政府部门的核准/备案方可最终实施。

7、《意向协议》签署符合公司的各项程序。

二、目标公司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Supernova� (Cayman)� Limited

注册地：开曼群岛

注册时间：2007年10月3日

注册地点：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注册编号：MC-19643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卖方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

卖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基本情况公司名称：Supernova�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

注册地：新加坡

注册时间：2007年11月2日

注册地点：513� Yishun� Industrial� Park� A,� Singapore� (768736)

注册编号：200720418W

公司类型：私人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该公司是一家持股型公司， 分别持有Seksun� Tech� (HK) � Co., � Ltd、

Seksun� Investments� Pte� Ltd、Seksun� Array� Technology� Pte� Ltd100%股权。 其下属

公司主要业务为精密金属结构件的制造。

Supernova�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的控股股东为Supernova� (Cayman)�

Limited，Supernova� (Cayman)� Limited持有Supernova�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 100%股权。

本次收购中，安洁科技拟收购Supernova�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及其目前

拥有的11家全资子公司（分别是适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Seksun�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适新模具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苏州方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eksun� International� Pte� Ltd、苏州旺家旺电子有限公司、适新电子（苏州）有限公司、适

新精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Seksun� Tech� (H.K.)� Co.,� Limited、Seksun� Investments�

Pte� Ltd、Seksun� Array� Technology� Pte� Ltd），以及通过Seksun� Tech� (H.K.)� Co.,�

Limited持有60%股权的苏州苏港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主要从事精密金属零件制造、模具制造、表面处理、机械装配以及模切加工等

业务，产品主要用于硬盘、汽车、家用电器、消费电子等行业。

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是具有丰富生产、研发经验的精密金属零件制造商。 目标公

司总部位于新加坡，主要工厂设立于中国苏州和泰国，其客户包括世界知名的硬盘生产商

希捷、汽车配件制造商博世、家电制造商飞利浦等。 由于出色的研发能力、稳定精确的生产

质量，目标公司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成为了希捷“2012年度最佳供应商” 、博世2011年

“最佳供应商” 、飞利浦2011年“首选供应商” 等。

2、目标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以下财务数据均由公司会计师根据目标集团提供的年度财务报表自行编制，但未经审

计，财务数据均已按照2014年6月30日当地货币对人民币的中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公司聘

用会计师正在进行审计，正式审计报告出具后将另行公告。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130,954.30 134,524.53

负债合计

44,510.04 52,217.20

所有者权益合计

86,444.25 82,307.34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42,402.31 93,460.63

净利润

4,198.43 12,229.32

3、对目标公司的预评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交易出具了《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Supernova� Holdings� (Singapore) � Pte� Ltd股权项目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年6月30日，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预估值为16,500万美元，按照基准日2014年6月

30日的美元对人民币中间汇率6.1528折算，相当于人民币101,521.20万元人民币。

三、《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主体

卖方：Supernova� (Cayman)� Limited

买方：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及买方合称“双方” 。

（二）对价金额

公司拟以14,500万美元（$145,000,000.00）加上拟定交易完成之时的集团现金、减去

交割时的集团相关债务并且加上或减去交割时的集团营运资金调整金额所得的现金金额

作为对价购买卖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00%股权。

（三）最终文件签署

双方应共同致力于在2014年9月5日或之前签署最终文件。

（四）交易先决条件

1、获得拟定交易必需的买方董事会及股东批准（就股东批准而言，是指2/3的股东投赞

成票）。

2、就买方作为境外投资进行拟定交易，从或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商务

部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相关级别部门获得或办理必需的批准或备案。

3、买方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核准文件，如中国证监会废除

因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而需要获得其批准的要求后（无论是根据其于2014年7月11

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征求意见稿或因其他原因），本项先决条件应立即被视为已

经得到满足。

《意向协议》为意向性协议，除《意向协议》另有约定外，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目前对于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双方正在沟通洽商中，公司后期将根据实施进展情况

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交割时间安排

双方同意，上述所有先决条件得以成就、满足或（如适用）被豁免的最后截止日为2015

年1月31日。

若截至2015年1月31日，唯一未满足的先决条件与中国监管审批有关，则双方经协商一

致可以将最后截止日延长60日。

（六）过渡期收益的归属

在自最终文件签署之日起，至交割之时止这一期间内：

集团收益及现金应归卖方所有，并应计入预估集团现金、集团现金、预估集团营运资金

调整金额及集团营运资金调整金额。

卖方应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买方提供公司向其董事会提供的每一项季度报告

的副本。

卖方应遵守关于任何出售公司股权或集团实质上全部的业务或资产的禁止招揽规定。

为避免产生疑问，该等禁止招揽规定不应包括任何（一）与除外子公司有关的交易，（二）不

具有重大性的交易，（三）在正常业务经营过程中进行的交易，或者（四）与内部重组有关的

交易。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1．开拓业务空间，增加新的盈利点

本次交易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精密金属结构件的制造，主要用于硬盘等信息存储设

备和汽车、消费电子等产品，在生产运营等方面和公司目前的业务具有优势互补和协同效

应。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顺利切入信息存储设备行业，并紧紧抓住信息存储设备行业

的快速发展期，开拓业务空间，为公司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空间。

2．整合双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

在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精耕细作多年之后，公司已积累了一大批国内外优质客户资

源，如苹果公司、联想等公司；而目标公司拥有如希捷、西部数据等在存储设备行业举足轻

重的重要客户，并已顺利延伸到博世等汽车设备生产商。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整合双

方在生产、运营管理和销售上的优质资源，发挥双方的优势互补效应，实现双方技术、管理

经验和双方客户的顺利迁移和整合。

（二）本次交易仍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1）目标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未达到预期的收益，则会产生经营风险。

（2）本次交易主要出于公司整合及扩大业务产业链的目的，所以本次交易完成后存在

一定资源未能充分有效利用的风险。

（3）双方仍在就本次交易的具体协议进行沟通洽商，因此双方是否能最终就本次交易

达成一致并签署最终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4） 本次交易是否能最终实施还取决于最终协议所约定的若干先决条件的满足及有

关政府部门对本次交易的核准/备案程序的完成，因此，本次交易是否能完成尚存在不确定

性。

五、其他说明

《意向协议》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及其附件；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第四个保本期到期及转入第五个保本期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第

5个保本期由重庆市三峡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依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14年6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管理人网站上刊登的《国

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保本期到期处理规则及转入下一个保本期的相关规则公告》（以下

简称“《规则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1、保本期

本基金第4个保本期到期日为2014年7月28日。本基金第5个保本期为2年，保本期自2014年8月26日

起至2016年8月26日止（若本基金提前进入第5个保本期，保本期到期日为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的第5个

保本期开始日的2个公历年后的对应日）。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保本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2、本基金第5个保本期的担保额度上限为50亿元人民币。

3、本基金第4个保本期的到期选择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2014年7月28日（含）起至2014年8月5日（含）的期间内，选择赎回

本基金、转换为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或者不进行选择而自动默认为选择转入本基金的第5个

保本期。 上述不同选择对应的费率等事项请见《规则公告》。

4、过渡期申购

投资者可在2014年8月6日（含）起至2014年8月22日（含）的期间内申购本基金。 若在该期间内，当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当日的申购申请金额之和达到或接近本基金管理人依据本基金第5个保本期的担

保额度设定的规模上限时，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次日起停止过渡期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该期间内申购的价格以受理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计算方式、费率及

具体规模控制方式等事项请见《规则公告》。

5、折算：过渡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折算日，即2014年8月25日。 若本基金提前达到规模上限，本基

金管理人将发布公告，提前进行基金份额折算，同时，本基金提前进入第5个保本期。 在折算日日终，本基

金管理人将对该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实施折算。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调整，以调整后的基金份额作为自动计入本基金第5个保本期的

基金份额数。

6、适用第5个保本期保本条款的情形

在本基金过渡期限定期限内申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及从本基金第4个保本期默认选择转

入第5个保本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到第5个保本期到期的基金份额（进行基金份额折算的，指折算后

对应的基金份额）适用保本条款。

第5个保本期的投资净额指在过渡期限定期限内进行过渡期申购的投资者申购并在第5个保本期持

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在折算日所代表的资产净值以及由本基金第4个保本期结束后默认选择转入第5个保

本期的持有人所持有并在第5个保本期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在折算日所代表的资产净值。 投资净额为本

基金的保本金额。 在保本期内赎回的部分，不计入第5个保本期的投资净额。

7、到期选择及过渡期申购的风险提示

（1）对于可享受第4个保本期保本条款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而言，以2014年7月2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价依据，计算其可赎回金额加上保本期内的累计分红金额与其投资净额的差额，以确定是否进行差

额的偿付。 即：

1）在2014年7月28日（不含该日）之后至其作出赎回或转换的有效申请日（含申请当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下跌风险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2）在第4个保本期到期选择期间（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8月5日）不进行选择而自动默认选择

转入本基金第5个保本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而言， 其计入第5个保本期的投资净额是其所持有的基金份

额在折算日所代表的资产净值。 即在过渡期的基金份额净值下跌风险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2）对于在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而言，其计入第5个保本期的投资净额是其在过渡期申购

的基金份额在折算日所代表的资产净值，即在其申购日至折算日（含）期间的基金份额净值下跌风险由

申购人承担。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第4个保本期到期及转入第5个保本期的相关规则及第5个保本期的保本条款等

重要事项予以提示，其他具体事项和详细规则请参见2014年6月2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管理人网站上刊登的《规则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t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咨询

相关事项。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5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4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受云南昭通地区地震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时间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12

千米。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云南

天力煤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公司” ）、控股子公司大关天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达公司” ）和水富金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明公司” ）分别位于昭通地

区的彝良县、大关县和水富县，毗邻地震中心鲁甸县。

本次地震没有对本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造成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5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确保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14天原

CP001,债券代码:� 041453010)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 14天原CP001

4.债券代码:� 041453010

5,发行总额:人民币捌亿元(即RMB800,000,000.00)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6.7%

7.到期兑付日:2014年08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的时间划

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收款账户后，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

兑付日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

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

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

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超

联系方式:0831-3608226

2.主承销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倩倩

联系方式:010-66595034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63325290、021-63323832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446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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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路通信” 、“本公司” 或“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罗剑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23号）核准，公司

收到核准文件后已进行了公告并及时开展了资产交割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深圳市合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合正电子” ）100%

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正电子已正式成为盛路通信的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4年7月30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2014]第82196798号《变更（备案）通知书》，核准

了合正电子股东变更事宜，对合正电子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予以备案，并换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440306103993888）。 合正电子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盛路通信。

二、本次交易实施的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完成后，公司尚需完成下列事项：

1、公司尚需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向罗剑平、郭依勤等45名自然人交易对方支

付现金对价合计1亿元。

2、公司向罗剑平、郭依勤等45名自然人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尚未完成新增股份登记、上市手续。 公

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 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目前上述事项正在办理过程中。

此外，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3,876,843股新股募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公司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

三、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交易之资产过户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1日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盛路通信尚需向罗剑平、郭依勤

等45名自然人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1亿元。 同时，盛路通信尚需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办

理登记、上市手续，并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完成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中国证监

会已核准盛路通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3,876,843股新股募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

金，盛路通信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完成募集配套资金，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现

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重

大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

2、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变更（备案）通知书》。

3、合正电子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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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七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了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320840467.8

一种电子天线防伪防

串货酒瓶盖

实用新型

2013

年

12

月

19

日

10

年 第

3690371

号

ZL201320840366.0

一种分体式离合器 实用新型

2013

年

12

月

19

日

10

年 第

3690769

号

ZL201320839749.6

一种焊接类型的白酒

类塑料盖

实用新型

2013

年

12

月

19

日

10

年 第

3689438

号

ZL201320840593.3

一种铝板自动上油系

统

实用新型

2013

年

12

月

19

日

10

年 第

3691354

号

ZL201320840420.1

一种全自动整垛铝板

连续自动上料系统

实用新型

2013

年

12

月

19

日

10

年 第

3690887

号

ZL201320840183.9

一种震动压实检漏机 实用新型

2013

年

12

月

19

日

10

年 第

3691413

号

ZL201320840412.7

一种钻石状酒类瓶盖 实用新型

2013

年

12

月

19

日

10

年 第

3689220

号

上述实用新型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发挥自

主知识产权优势，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5日

证券代码：

002374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2014-39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4日接到公司股东烟台坤德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6.67%）的通知，经西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批准，其公司名称已由“烟台坤德投资有限公司” 变更为“西藏坤德投资有

限公司” ；公司住址由“莱山区海洋花园3号楼1203号”变更为“拉萨市柳梧新

区柳梧大厦二楼09室” 。《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西藏坤德投资有限公司

注 册 号：54000020002456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二楼09室

法定代表人：卢伟杰

注册资本：壹仟零捌拾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7年09月21日

营业期限：2007年09月21日至2017年09月20日

经营范围：国家政策范围内允许的产业投资（不含国家专项审批项目）。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5日


